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改进企业贸易信贷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2009]108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

局： 
为改进贸易信贷登记管理，保证贸易便利化，促进经济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外汇管理局简化预付货款注销手续，取消企业注销申请与外汇局确认注销申请环节。

已登记预付货款项下货物报关进口（或进口备案）或货物未进口发生退汇的，企业应在货物

进口报关单（或进口货物备案清单）签发之日起或退汇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直接登陆贸

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办理预付货款注销手续。系统于每晚２３时对企业

当日完成注销的预付货款进行自动确认。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外汇局）应利用“中国电子口岸－进口付

汇系统”及“出口收汇核报系统”中核注信息，对企业预付货款注销时填报的进口报关单等

信息进行事后抽查。如发现利用虚假进口报关单或重复使用进口报关单注销的企业，应按照

外债管理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二、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当前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因素，将系统中进行预

付货款登记的企业的基础比例设定为 30％。 
 
三、企业在系统中办理提款登记的等值 50000 美元（含）以下的预收货款、延期付款和预付

货款，不纳入控制比例限制。 

 
四、外汇局在为企业设定调整比例时，应以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为主要依据，总局不对调整

比例设定上限。 

 
本通知自２009 年９月１日起开始实施。《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贸易信贷登记管

理系统（预付货款部分）操作指引＞的通知（汇综发［2008］174 号）的附件《贸易信贷登

记管理系统（预付货款部分）操作指引》中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五条即行废止。《国家外汇管理

局综合司关于完善企业贸易信贷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9]36 号）中涉及保税

监管区域内企业预付货款注销的内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各分局、外汇管理

部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辖内分支机构和银行。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

理局反馈。 
 
特此通知。 

二ＯＯ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